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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实验动物资源鉴定与评价评

审专家”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实验动物学会，实验动物主管部门和企事业

单位： 

为更好的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提升我国科学研究的原创能

力，促进实验动物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实验动物学

会实验动物资源鉴定与评价工作委员会（下称工委会）已开展了多

项实验动物资源鉴定与评价工作。为了提高实验动物资源鉴定与评

价水平，现请各地方学会和主管部门推荐评审专家，经过相关业务

培训后由工委会认定，共同开展好此项工作。 

具体事项如下： 

一、推荐范围 

由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实验动物学会、企事业单位实验动物

主管部门推荐本地区的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领域专家。 



二、评审专家推荐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以及良好的

科学道德、职业道德和政治素养，能够独立、客观、公正、实事求

是的提出评价意见； 

2、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较高

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热心于实验动物资源鉴定

与评价事业； 

3、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或研究

生学历；对于具有较强专业技术背景的专业人员，可适当放宽至大

学本科； 

4、大学本科学历至少5年（含5年）工作经历，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或硕士博士学位至少3年（含3年）工作经历；具有认证、评审经

验的专家优先； 

5、年龄原则上不超过70周岁（两院院士年龄不限），身体健

康，能承担并完成评价工作； 

6、工作中无不良社会信用记录，无违法犯罪记录。 

三、推荐方式 

（一）由具有推荐资格的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实验动

物学会、相关企事业单位）推荐，名额不限； 

（二）填写“实验动物资源鉴定与评价评审专家”推荐表（附

件1），并附相关支撑材料（仅需电子版）。 



请各有关单位做好推荐工作，并将推荐的有关资料整理填写汇

总表（附件2）后报送学会秘书处，也可由被推荐本人直接将推荐表

和汇总表寄送到学会秘书处。 

（三）报送时间:请在2024年1月30日前将资料报送中国实验

动物学会秘书处。（可先报送电子版） 

联系人：杜小燕 13683251095 

陈  刚 18001212747 

邮 箱： duduyan@ccmu.edu.cn  

chengang@cnilas.org  

四、附件： 

1.《“实验动物资源鉴定与评价评审专家”推荐表》 

2. “实验动物资源鉴定与评价评审专家”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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